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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扩面至全国各城市和县城
各市县将有序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

“网红”灭火器不能中看不中用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灭火宝”“灭火球”“灭火花
瓶”……近期，一些新型灭火器材在网上
流行起来，它们造型奇特，有些还可以充
当家居饰品。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购买了
六种“网红”灭火器材，涵盖水基底灭火
剂、泡沫型灭火剂、干粉灭火剂、气溶胶
发生剂四种类型，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
救援支队，开展了灭火效果试验。结果显
示，它们的灭火效果均不理想，甚至有的
“越灭火越大”。  （据《新京报》）

  灭火器作为基本消防工具，灭火是第一要
务，直接关乎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目前，市场上各类缩小版的消防器材逐渐
被生产出来，“灭火宝”“灭火球”“灭火花
瓶”……它们造型奇特，有些甚至可以充当家
居饰品，被打造成了所谓的“网红”产品。
  近年来，随着公众消防意识的提升，日常
使用场景下的消防设备市场需求逐渐增多。我
们购买灭火器材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灭火
救援。灭火器材不能是“花瓶”，必须经受住
“火”的考验。特别是在生命财产遭受火灾威
胁的紧急关头，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灭火、达

到应急救援的理想效果是关键。基于此，无论
如何，我们都应把灭火效果放在评价首位，而
不是本末倒置地追求其外观。
  这些“网红”灭火器除了价格悬殊，质量
也参差不齐。一些商家刻意在外观设计和概念
营销上下功夫，以此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在
关乎安全的灭火效能上却显得力不从心。在真
实的消防场景中，“网红”灭火器的灭火效果
普遍不理想，有的还会造成安全隐患，这既损
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可能在关键时刻掉链
子，延误救援，造成更大损失，无异于谋财
害命。
  消防法规定：消防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
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业标准。禁
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
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灭火器产品可以创新，可以有爆款，但必
须有灭火的真本领。针对市场上的灭火器材乱
象，职能部门要有态度、有立场、有决断，加
大规范、监管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不合格的
消防器材，不能放任类似不合格产品在市场上
流通，危及公众安全。对于生产商而言，不能
为了生产“新奇玩意”而不顾安全。而对于消
费者来说，在购买灭火器产品时不能盲目追求
产品的新奇和美观，要严格选择具有“3C”认
证标志和型式检验报告的产品，不给“网红”
灭火器缴“智商税”。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我国配售型保障性住
房扩面至全国各城市和县城，各市县将有序开展收
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
　　这是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20日召开的收购已
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视频会议上了
解到的信息。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说，收购已建成
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要决策部署，有利于推动已建成存量商品房去
库存、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盘活存量资源加
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配合保交房攻坚战和“白名
单”机制，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市县应根据本地区房地产
市场情况，综合考虑保障性住房实际需求、商品房市

场库存水平等因素，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
思路，自主决策、自愿参与。要坚持以需定购，准确摸
清需求，细致摸排本地区保障性住房需求底数和已
建成存量商品房情况，合理确定可用作保障性住房
的商品房房源，提前锁定保障性住房需求。
　　同时，市县要坚持规范实施，防范各类风险，
做到收购主体规范、收购过程规范、配售配租规
范，做到收购的已建成存量商品房户型面积合适、
价格合适、位置合适。要坚持用好金融支持政策，
实现资金可平衡、项目可持续。
　　董建国说，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
障性住房工作的市县，切实加强领导力量，抓紧建
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条件成熟的项目尽快落地。

两部门：
推动降低群众电动自行车充电负担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坚决遏制“缺斤短
两”，市场监管总局20日发布《关于严禁实施电子计
价秤计量作弊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
　　征求意见稿对电子秤生产、销售、维修、使用、
管理等有关事项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各环节禁止事
项，强化了各方责任和管理要求。
　　对于生产方，严禁生产未经型式批准的电子秤产
品，严禁擅自改变批准型式、为非法改装“留后
门”；对于销售方，严禁销售无厂名、无厂址、无规
格型号、无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无合格标志、无完
好铅封等信息的电子秤，严禁销售具有作弊特征的电
子秤；对于维修方，严禁违法违规修理、改装电子秤
或为改装提供技术服务；对于使用方，严禁使用未经
过检定、检定不合格、超过检定周期、无检定合格标
志以及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秤，严禁利用电子秤
实施计量作弊、欺骗消费者；对于管理方，严禁集贸
市场主办者不履行计量管理责任，包括不制定计量管
理制度、不设置公平秤、不对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
电子秤登记造册等。

严禁电子秤作弊

市场监管总局拟出台新规

山东日均引黄河水量

增至5500万立方米

  6月19日，在山东省高青县青城镇，引黄渠道两
岸的泵站在抽取黄河水（无人机照片）。近日，山东
省加大引黄河水量，保障农业灌溉需求，全省日均引
黄河水量增加至5500万立方米。据统计，5月1日至6月18
日，山东省累计启用引黄闸63座，引黄河水量10.06亿立
方米。近期，黄淮海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少雨，旱情仍在
发展。农业农村部对河北、山西、山东、河南4省启动
农业抗旱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出炉，我国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
均未调整，1年期LPR仍为3.45%。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1年期LPR为3.45%，5年期以上LPR为3.95%，
均较上一期保持不变。
　　作为LPR报价的重要参考，本月17日中国人民银
行开展182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
率为2.5%，与前次持平。
　　当前，LPR已替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
价的“锚”，每月定期发布。

新一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未作调整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20日对外发布关于规范电
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通知提出，规范充
电收费行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成，推
动降低群众充电负担。
　　通知指出，电动自行车是群众日常出行重要交
通工具。引导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是消除安全隐
患、保障用电安全的重要措施。但目前部分地区充
电收费行为不规范、充电费用偏高，影响了群众户
外充电积极性。
　　通知明确，电动自行车户外充电设施充电费用
主要包括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充电电费和服务费应
分别标示、分别计价。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按照明
码标价有关规定，在充电场所、手机应用程序、微
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服务费项
目与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电价政策方面，通知提出，居民住宅小区内的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电网企业向充电设施运
营单位、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向用户，均应按居民合
表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居民住宅小区以外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按其所在场所电价政策
执行。
　　通知明确，充电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充电
设施运营单位应充分考虑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
务属性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
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合理制定充
电服务费标准。各地应鼓励市场竞争，不得以行
政手段指定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同时，推动降低
充电服务费。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相关投诉举报和人
民群众反映，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不执行
政府定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


